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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 ֶ ֶ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股东在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期

间依法行使权利，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制订如下参会须知： 

一、欢迎参加本公司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请按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登记。 

三、已办理股权登记的股东于2月22日8:50前到绿海大厦1楼（地址：海口市

海垦路13号）接待处报到，领取出席证、表决票和会议资料，并妥善保管，遗失

不补。报到时请出示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原件或委托代理手续原件，

证明文件不齐或手续不全的，谢绝参会。 

四、参会人员凭出席证或列席证进入会场，无证者，谢绝入场。 

五、请自觉维护会场秩序，尊重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进入会场后，请关闭

手机或调至振动状态。 

六、请仔细阅读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和《议案审议及表决办法》，正确填写表

决票和行使表决权。 

七、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除公司工作人员外的任何股东不得以任何方式进

行摄像、录音、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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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式采用记名投票表决，审议及表决程序为： 

1、2011年2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并已按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登记并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表有权参加本次议案的审议和表决。 

2、公司股东依照其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议案集中宣读、集中审议、集中表决的方式进行。 

4、股东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对于与议案无关

或回答将明显损害公司或股东共同利益的咨询，公司可以拒绝回答。主持人根据

议案复杂程度合理安排时间，原则上每项议案提问回答时间不超过5分钟。 

5、提问回答结束后，股东行使表决权，填写表决票请使用蓝色或黑色钢笔、

签字笔，禁用圆珠笔填写。 

6、股东及股东代表可以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但只能选择其中

一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意见应在相应栏处画“√”，且为保证

表决结果的有效性，股东及股东代表须在表决票上签名。未填、错填、字迹无法

辨认或未按时投票的，均按弃权处理。 

7、待议案审议结束后，按投票的股数统计表决结果。 

8、会议推荐两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与见证律师一起，进行计票和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9、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和会议议程进行见证，并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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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间：2011年2月22日上午9:00开始 

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海垦路13号绿海大厦会议室 

召集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大会主席：王一新 董事长 

会议议程： 

一、会议开始，宣布现场参会人数及所代表股份数 

二、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宣读议案审议及表决办法 

三、宣读议案 

四、股东发言及提问 

五、股东进行投票表决 

六、表决结果统计 

七、宣读表决结果 

八、宣读会议决议 

九、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会议文件签署 

十一、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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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为公司所属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支持各子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扩大民营胶收购和橡胶贸易，实施公司

的大营销战略，稳步推进橡胶产品精深加工、物流、林木加工等橡胶相关产业发

展，实现公司由传统生产型向现代经营型、由资源拥有型向资源控制型、由产品

低端单一向高端、差异化战略转变，同时圆满完成公司2011年销售目标，2011

年度内公司预计拟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

相互担保）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5亿元且单笔额度不超过3.9亿元的银行借款担保，

并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总额及单笔贷款担保额度内，根据公司发展

战略及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

体额度上限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2011年担保额度上限（单位：亿元） 

1 海南安顺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ᓏ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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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担保；（6）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总额为 0，公司对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74,957.04 万元。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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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申请银行借款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2011 年度公司（包括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

银行申请借款额度不超过 18 亿元（不含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担保借款），在取得额

度的一年以内，安排额度内的借款，到期后由公司向银行申请新一年度的借款额

度。2011 年公司将继续按照对比各家银行合作条件的做法，选择最优条件银行

进行借款。 

本议案已经第二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在股

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按照日常经营需要确定实际借款金额，根据公司《融资

决策制度》授权总裁及财务部门负责办理每笔具体借款事宜。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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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西双版纳海胶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落实公司“走出去”发展战略，积极拓展海南岛外橡胶产业资源，公司拟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设立西双版纳海胶投资有限公司，以充分利用当前已有资源

条件，搭建云南业务平台，通过发展天然橡胶原料收购、加工、销售业务，逐步

控制云南橡胶资源，提升公司橡胶业务竞争力。 

一、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 

1、名称：西双版纳海胶投资有限公司（以实际工商注册登记名称为准） 

2、经营范围 

天然橡胶原料收购、加工、销售、仓储、运输，电子商务服务，软件开发，

农业种植、化肥销售，土地租赁，土地开发，畜牧业，养殖业，木业，旅游项目

开发，酒店，建筑材料销售，机器制造，通讯，进出口贸易，包装业，广告。（以

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二、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 

三、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比例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0万人民币 货币 超募资金 100% 

四、建议人员组成 

董事：李明泉、李岩峰、朱双龙 

董事长、法人代表：李明泉 

监事：陈海辉 

总经理：李岩峰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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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募资金部分用于偿还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0年12月，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8,600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708,14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230,588,692.86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4,477,551,307.14元。根据《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规定，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5个项目，

总投资为1,332,570,000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超过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3,144,981,307.14元（以下简称“超募资金”）。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亚太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 年12月31日出具的中审亚太验字（2010）010715号

《验资报告》确认。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的前提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结合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

公司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7亿元用于偿还将于2011年2月24日到期的短期融资券。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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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龙橡公司”）申请，为支持龙橡公

司开展业务，加快实施公司大营销战略，公司拟为龙橡公司向中国银行上海浦东

分行申请 0.5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全额信用担保，担保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一、龙橡公司申请 0.5 亿元综合授信的依据 

当前每吨橡胶价格 4 万元左右，橡胶存货资金占用额度显著加大，此外业务

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增加营运资金配套，现需增加对银行的借款融资。 

二、龙橡公司基本情况 

龙橡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李明泉，主要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橡胶及橡胶制品等销售。 

截至 2010 年 9 月末，经审计，龙橡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64,660,688.08

元，负债总额 209,887,493.46 元，其中短期借款 109,301,770.56 元，所有负债

均为流动负债，净资产总额为 54,773,194.62 元；公司 2010 年 1-9 月实现销售

收入 1,030,426,281.46 元，净利润 3,522,928.88 元。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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